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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锐 记者 祝亮

1月14日下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
了《安徽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我省计划通过方案的
实施，确保到2020年全省水环境质量得到阶段性改善，污
染严重水体较大幅度减少，水生态环境状况明显好转。
2015年，全省地表水总体水质、淮河流域、长江流域、巢湖
环湖河流水质均有所好转，新安江流域水质保持优。

目标：到本世纪中叶
生态系统或可进入良性循环

根据方案制定的目标，到2020年，全省水环
境质量得到阶段性改善，污染严重水体较大幅度

减少，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持续提升，皖北地下水污染趋
势得到遏制，水生态环境状况明显好转，确保引江济淮输
水线路水质安全。

全省水环境质量总体改善，水生态系统功能初步恢
复。到本世纪中叶，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生态系统实
现良性循环。

任务：2020年底前
完成黑臭水体治理目标

对于具体的防治，我省提出的具体要求包括：到2020
年，巢湖全湖营养状态指数达55以下，西半湖营养状态指
数达60以下。无备用水源的市、县（市）应分别于2016年
底前和2018年底前完成备用水源建设。2020年底前，完

成黑臭水体治理目标。

公开：今年起，每市每季度
都要公开饮用水安全信息

根据方案，省政府将与各市政府签订水污染防治目标
责任书，每年分流域、分区域对工作方案实施情况进行考
核，考核结果经省政府同意后向社会公布，并作为对领导
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

自 2016 年起，定期公布环保“黄牌”、“红牌”企业名
单。对造成生态损害的责任者严格落实赔偿制度。同时，
对水质不达标的区域实施挂牌督办，必要时采取区域限批
等措施。

为强化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省、市政府还将定期公
布各市、县（区）水环境质量状况。地级及以上城市自
2016年起每季度向社会公开饮用水安全状况信息。

□星级记者 俞宝强

1月14日下午，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六次会议上，听取并审议《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
育条例修正案（草案）》。修正案（草案）对生育政
策、产假、计划生育奖励扶助等12处内容进行了
修改和调整。其中，在国家规定基础上，按照我
省实际，草案增加了许多具有“安徽独有”的细
则。草案将于今日下午提请大会表决，如通过，
这将在全国计划生育地方性法规修订中属前列。

【变化一】：领独生子女光荣证
生二孩，不追回奖励

旧条例：已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
妻，违反本条例规定生育的，收回其独生子女父
母光荣证，追回其依照本条例规定享受的所有物
质奖励，并按规定处理。

修正案（草案）：“已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
证的夫妻，依法生育第二个子女的，注销其独生
子女父母光荣证，停止其享受本条例规定的相关
奖励优待。”

【变化二】：三种情况
可申请生育“三孩”

旧条例：夫妻一方或者双方是独生子女，只生
育一个子女的；双方均为少数民族，只生育一个子
女的；双方均为归国华侨，或者来本省定居不满6
年的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居民，只有一个子女在
内地定居的；再婚夫妻，再婚前生育子女合计不超
过两个的，但不适用于复婚夫妻；婚后不育，夫妻
双方均满30周岁，依法收养一个子女的；第一个子
女为残疾儿，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医学上认为
可以再生育的；夫妻一方为一级至六级的残疾军
人，一级至五级因公(工)致残人员，只生育一个子
女的；矿工井下作业连续5年以上，并继续从事井
下工作，只生育一个女孩的；男方到女方家落户且
女方没有兄弟的农村夫妻，只生育一个子女的(仅

适用女方姐妹中一人）；农村夫妻只生育一个女孩
的；大山区的乡，女方在农村，只生育一个女孩
的。有这十一种情况之一的，可申请再生育。

修正案（草案）：“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夫妻，可
以申请再生育：再婚夫妻，再婚前一方生育1个子
女、另一方无子女，再婚后生育 1 个子女的；再婚
夫妻，再婚前依法各生育不超过2个子女，再婚后
未生育的；已生育的2个子女中有病残儿，不能成
长为正常劳动力，医学上认为可以再生育的。”

“安徽版”全面二孩细则提请审议
女方产假延长60天，三种情况可申请“三孩”

省卫计委主任于德志：
三情况可生“三孩”
□星级记者 俞宝强

“遵循奖励优待政策‘新人新办法、老
人老办法’的立法精神，兼顾了条例的操
作性和实用性……”。1月14日下午，就
修正案（草案）中一些关键修改，以及市民
关注的终身只要1个孩子的夫妻，政策如
何等焦点问题，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主任于德志在会上也给出了解答。

取消与全面二孩政策
不符的奖励

市场星报记者：终身只生育1个子女

的夫妻，奖励优待政策有何变化？

于德志：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1个
子女期间，自愿终身只生育1个子女的夫
妻，可以向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
者街道办事处申请，免费领取独生子女父
母光荣证，其享受的奖励和优待不变。取
消的是与全面二孩政策不符的奖励措施。
删去了给予放弃再生育夫妻奖励的规定。

产假延长60天体现立法导向

市场星报记者：对符合本条例规定生

育子女的夫妻，女方在国家规定基础上，

产假延长60天，是处于何种考虑？

于德志：将条例规定的晚育和领取独生
子女光荣证各延长30天，合并转换为延长
产假60天，保留了原来男方护理假的规定，
并将适用的对象拓展为所有符合规定生育
子女的夫妻。既维护生育一孩夫妻的现实
利益，也体现了提倡生育二孩的立法导向。

三情况可生“三孩”

市场星报记者：修正案（草案）中，规定了

三种情况可申请再生育，分哪3种情形？

于德志：规定了可以申请再生育的 3
种情形。经了解各省市正在进行的人口
计生条例修改情况，第一种的再婚家庭再
生育情形，各省市均有规定；第二种的再
婚家庭再生育情形，在国家卫计委推荐方
案基础上，我省做了相比较而言较为严格
的规定；第三种的病残儿家庭再生育情
形，各省市也都有规定。

《安徽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发布

今年起定期公开环保“黄、红牌”企业名单

【变化三】：女方在国家规定基础上，产假延长60天

旧条例：男25周岁、女23周岁登记结婚为晚婚。已婚妇女满24
周岁初次生育为晚育。对于晚婚晚育，应当给予奖励：晚婚的初婚
者，延长婚假20天；晚育的初产妇，延长产假30天；在产假期间申请
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延长产假 30 天，男方享受 10 天护理
假；夫妻异地生活的，护理假为20天。

修正案（草案）：“对符合本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国家机关、
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当给予以下奖励：女方在享受国家规定产
假基础上，延长产假60天；男方享受10天护理假；夫妻异地生活的，
护理假为20天”。

【变化四】：不符合“三孩”政策生育的，重罚

旧条例：不符合规定生育的，将按规定征收社会抚养费。其中，
不符合“二孩”政策的，对夫妻双方分别按所在地县（市、区）上一年度
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民年人均纯收入（计征基数）的5
倍征收社会抚养费；家庭年实际人均收入高于计征基数1倍以上的，
对夫妻双方分别按家庭年实际收入的5倍征收。每再多生育1个子
女的，依次递增5倍征收社会抚养费。

修正案（草案）：“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生育第三个子女的，由县级
人民政府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分别对夫妻双方，按所在地县
（市、区）上一年度城镇或者农村常住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5 倍
征收社会抚养费；家庭年实际人均收入超过常住居民年人均可支配
收入1倍以上的，按家庭年实际收入的5倍征收。每再多生育1个子
女的，依次递增5倍征收社会抚养费。


